
附件1：

广西财经学院中国-东盟统计学院二期项目宿舍楼工程规划放

线询价采购报价单

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及服务内容

广西财经学院
中国-东盟统计
学院二期项目
宿舍楼工程规
划放线项目

（一）建设地点：
南宁市大学西路189号，广西财经学院相思湖校区。
（二）建设规模：
广西财经学院中国—东盟统计学院二期项目学生宿舍楼工程位于南

宁市西乡塘区大学西路189号（广西财经学院相思湖校区校园内），项
目规划总用地面积15669.55㎡（23.50亩），总建筑面积12034.33㎡，
拟新建一栋学生宿舍楼及一个门卫室。
（三）采购内容：
广西财经学院中国-东盟统计学院二期项目宿舍楼工程规划放线服

务。服务内容需符合《工程测量标准》（GB50026-2020）《城市测量规
范》（CJJ/T8-2011）等国家强制性标准。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
于：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设计图纸完成建筑定位放线；形成放线成
果报告（含坐标、现场记录）；配合规划主管部门验线工作。
（四）上限控制价：
人民币(大写)叁仟柒佰元整，（小写）¥3700.00元。
（五）服务周期：
自收到业主中标通知之日起至广西财经学院中国-东盟统计学院二

期项目宿舍楼工程规划放线工作完成并提交完整资料之日止。不超过 7
日历天。
（六）成果要求：
成果资料需符合《建设工程规划放线技术规程》要求，包含放线记

录、坐标成果表、现场照片等。所有图文资料，电子版提供光盘或U盘
一份（含可编辑的电子文档及盖章扫描件），纸质版提供一式四份。
（七）款项支付方式：
完成广西财经学院中国-东盟统计学院二期项目宿舍楼工程规划放

线工作并提交完整资料后方可请款，请款申请经业主审核同意后，自收
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票（增值税专用发票）之日起 14个工作日内一次
性支付成交金额的100%。
（八）承包方式：
总价包干（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各项成本、管理

费、开办费、成果资料编制费、税金及场地费、利润等所有费用，采购
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）。
（九）质量要求及保修：
放线成果需确保准确性，若因成果错误导致后续施工偏差，供应商

应在 24 小时内免费返工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直接损失
十、报价要求
报价不能超过本项目上限控制价。
十一、供应商资格
供应商资格：供应商须具备省级及以上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乙

级及以上测绘资质（专业类别包含 “工程测量”），并符合《政府采
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资格条件。

包干价：
鉴定服务费：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:



备注：
1. 报价人对服务内容已经完全知晓，本次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各项成
本、人工费、材料费、管理费、专家评审费、开办费、税金及场地费、利润等所有费
用。
2. 本次报价为包干报价，期间不做任何价格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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